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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麥寮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7 次臨時會 

【開會記錄】 

一、開會時間：民國 109 年 8 月 25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二、開會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代表動態：原定代表名額 11 名，現有人數 11 名。 

四、出缺席人： 

出席／ 

雲林縣麥寮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7次臨時會代表 請假Ｘ 

缺席○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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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列席人員： 

麥寮鄉公所： 

  鄉長蔡長昆 主任秘書陳東松  

  民政課長戴淑卿 工務課長徐正杰 農經課長(喪假)  

  社會課長方彥博 財政課長陳玟伶 行政主任吳苡榛  

  主計主任謝春城 人事主任羅云秀 政風主任廖光輝  

  幼兒園長廖淑萍 清潔隊長陳冠嘉 圖書館長邱淑美  

  (農經課長喪假期間由清潔隊長代理) 

台西分局：黃振城 

六、主  席：韓青山。 

七、紀  錄：許麗卿。 

八、司   儀：許勝豐。 

九、閉幕典禮：民國 109 年 8 月 27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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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詞】 

韓主席青山致開幕詞紀要： 

蔡鄉長、林副主席、陳主任秘書、各位代表同仁、鄉公所各課室主

管大家好！ 

這次召開臨時會，主要的目的是要來研討綠能專區設置規劃案

對本鄉的影響，所以需要請公所來做專案報告，讓大家了解整個狀

況，共同來討論咱地方上對這綠能專區的訴求跟政策，確保鄉民的

權益，同時維護本鄉未來的發展性。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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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主席青山致閉幕詞紀要： 

蔡鄉長、林副主席、各位代表同仁、陳主任秘書、各課室主管大家

好。 

首先感謝各位代表同仁的支持跟參與，使這次的會議圓滿結束。 

在這次臨時會進行專案報告及討論，讓個人覺得相當有意義，

公所經由報告跟回覆代表詢問，讓大家了解整個案件的狀況，尤其

是因不明瞭而產生誤解的地方，而經由代表們的提問跟建議，一同

討論並溝通出共識，雖然言語上的衝突有所難免，但能確立本鄉對

重大政策執行方針的一致性是值得的，大家基於民眾立場要多點耐

心來溝通。 

公所方面應該本權責訂定一致的規範或標準，讓廠商前來投資

有所依循，也同時能顧及到鄉民的權益跟福祉，創造雙贏的共存，

這才是促進地方發展跟繁榮應有的作為。 

最後  

祝大家  身體健康 家庭美滿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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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會議】 

一、代表抽籤席次： 

１號韓青山 ２號林森敏 ３號張俊生 ４號林緯豐 

５號吳明宜 ６號吳宗典 ７號許漢郎 ８號林明秋 

９號林志隆 10號許高源 11號雷忠儀 

二、議事日程： 

雲林縣麥寮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7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日 期 
星

期 

會

次 

議                      程 

上午 9時－12時 下午 2時－5時 

109年 

  08月 25日 
二 1 

一、代表報到 
二、開幕典禮 

三、預備會議 

109年 

  08月 26日 
三 2 

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宣讀會議紀錄 

二、專案報告與討論 

    (一)有關本鄉綠能專區設置規劃案。 
         (二)本鄉三盛村、新吉村農村基礎調

查及產業發展模式之規劃案。 

109年 
  08月 27日 

四 3 

一、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審查議案 

 (二)臨時動議。 

 (三)宣讀會議紀錄 
二、閉會。 

備註：請公所進行專案報告事項： 

      一、有關本鄉綠能專區設置規劃案。 

        (一)請公所報告本鄉 105年設置 4區綠能專區核定過程及現行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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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請公所報告 109年農委會劃設綠能專區設置過程及因應方式。 

      二、本鄉三盛村、新吉村農村基礎調查及產業發展模式之規劃案。 

            請公所報告其規劃目的及進行過程。 

      (請公所先行備妥相關資料以利進行報告) 

  秘書報告議事日程，經大會決議照表通過。 

三、咨  議：咨議出席代表第 21 屆第 3 次定期會議事錄，無人異議，

照本通過，記錄在卷。 

四、報告事項﹕ 

自上次定期會結束後休會期間(109.05.23~109.08.24)，簽請由主

席依大會授權逕行核定的配合款墊付案案件數為 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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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報告及討論】 

109年 8月 25日 

韓主席青山：此次會議主要是檢討綠能專區設置規劃案對本鄉的影

響，需要請公所做專案報告，讓大家了解整個狀況，

共同討論地方上對綠能專區的訴求及政策，確保鄉民

的權益，同時維護本鄉未來的發展。 

許代表高源：請問各村說明會結束後，鄉長有何後續動作？ 

蔡鄉長長昆：鄉公所會去函至農委會及縣政府，若沒有收到後續回

應，將北上至農委會發起抗爭。 

許代表高源：當初 105年劃設設置綠能設施農業用地範圍時，為何

沒有提報此區為「鄰近人口集中地區」，而是選擇「鄰

近有助於設置綠能設施之地區」？是否有牽涉到公務

人員登載不實之虞？ 

廖主任光輝：這要查當初的行政作業流程，如果真的有登載不實我

們會做處理。 

許代表高源：公文也沒有發給各村長，是否有黑箱作業之虞？ 

廖主任光輝：這要向收發調內部資料，查詢發文紀錄才能證實。 

許代表高源：關於業者發放回饋金時讓村民所簽的支持函，都沒備

註年限和地點，有欺騙村民之疑慮，希望鄉長能向業

者取回支持函並銷毀。 

廖主任光輝：業者和村民所簽的支持函在行政機關的流程是不被認

同的，公所要調查是用內部的資源進行調查，支持函

在行政程序上沒有實質的法律意義，在審查上只能做

為參考依據。 

許代表高源：但業者將那三百份的支持函送到縣政府，說村民都表

示同意至 21區申請許可！ 

韓主席青山：請公所針對中興、三盛、後安等四區的現狀進行表態，

第一，是否具有法律上的責任？第二，業者對地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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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的方式你們如何解釋？如何抉擇？且不論法律上

有無效力都需公開明確表態。 

陳隊長冠嘉：105年為農業用地，原則上不可稱為「專區」，在農業

用地使用的容許下有個第八章的綠能設施，主管機關

為農委會，109年農委會提供給經濟部工業局評估的有

涉及到「能源專區」的問題，能源專區會涉及到地目

的變更，此範圍的劃設權責屬縣政府所有，若有限制

到人民的權利就需開設說明會。 

韓主席青山：請清潔隊長（代理農經課長)對麥寮鄉太陽能的部份作

重點整理說明，以及表態公所目前的做法為何？針對

太陽能專區的問題制定一個相關制度。另外關於三盛

村村民領取回饋金，我們是否有盡到告知相關事宜的

義務？以及村民所簽的支持函，請政風室提供是否有

法律上的依據？還有關於這件事政風室的看法為何？ 

 

109年 8月 26日 

韓主席青山：請公所進行有關本鄉綠能專區設置規劃案的報告與討

論。 

陳隊長冠嘉:(專案報告，簡報檔案詳如附件)。 

許代表高源：鄉公所當初盤點土地時為何沒有提報此區為「鄰近人

口集中地區」？此區附近有住戶，且有 75%以上土地

均有在耕作，71%地地主並不同意，只有 11%同意者為

福懋集團，還有兩個找不到地主的另當別論，這是否

有牽涉到公務人員登載不實之虞？希望鄉公所持續發

文至中央反對設立此綠能專區。 

吳代表明宜：針對本鄉劃設「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內不利農業經營得

申請設置綠能設施之農業用地範圍」的盤點基礎為

何？綠能為國家政策是眾所皆知，這也是世界的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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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我們並不反對綠能的存在，但我們反對的是綠能

專區應該設置在對的地方，即使麥寮地區不利農業，

但能開發的目標很多，不一定只能設置綠能專區。 

韓主席青山：麥寮鄉現在有幾個可以發展的方向？討論的重點應該

聚焦，針對綠能專區台 17線以西的範圍要如何表示態

度？這四個專區哪裡合乎開發？哪裡不合乎開發？如

果不同意專區設置的話有何後續動作？ 

林代表緯豐：現麥寮已從地層下陷區移除，麥寮人口近五萬，地層

下陷區及低地力用地區是如何認定的？由哪個單位檢

定？何謂汙染源不利耕作區？這些都沒有公證單位來

認定，我建議是否透過地方自治法連署決議將此案件

擋住，先送至調查局調查，待中央將土地範圍認定好

再來決定，也希望公所能確實把文發出去。 

許代表高源：請鄉公所發文告知綠能廠商，支持函對於公所而言並

無任何實質意義，並請說明當初要提報盤點劃設範圍

時，為何沒有事先召開地方說明會就直接提報至農委

會，是否有失職之虞？ 

陳隊長冠嘉：當初不曉得應該這麼做，假設有規定需要開說明會而

我們沒有做到的話就失職了，必須檢討，但農委會和

縣政府當初沒有要求鄉公所要召開說明會，需要重新

釐清。 

許代表高源：關於麥鄉農字第 1060019042號公文，請政風室說明是

否有函文至各村辦公室？ 

廖主任光輝：經查當初函稿後有經過收發用印，由收發放在各村辦

公處櫃子，未再經過承辦人員，後續轉至村辦公處村

長陳核這部份是沒有紀錄的，後續會檢討提報若有給

村辦公室的公文都要請村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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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主席青山：請鄉長針對麥寮綠能專區，包括三盛村、中興村、後

安村及台 17線以西這四區表態，是否由鄉公所和代表

會、各村長一起聯合讓中央聽見我們的聲音。 

許代表高源：請問鄉長對於 20區、21區的態度為何？ 

蔡鄉長長昆：針對 1,132公頃我全力反對，現在那兩區有住人，我

認為反對是百姓的權利，如果縣政府堅持要做我們就

發起抗爭，由鄉公所主導讓各代表擬稿、簽名連署，

如果有民眾反映的事件也可以寫出來，再由公所發文

至縣政府、經濟部和農委會，是否能解除專區是農委

會的權力，太陽能專區若解除後，公所也會極力爭取

是否作為工業用地。 

林代表緯豐：就地合法為一年一約，只有使用執照，沒有建照，關

於太陽能變電所申請路權之事，建議鄉公所先暫緩，

待中央回應後再決定，且需要求廠商作業前要到地方

開設說明會。 

韓主席青山：太陽能四個專區中，有兩區沒住戶的已經在施工，有

兩區在村落附近正要進行施工，這部份明天一起討論

連署方式，由鄉長、村長及各代表連署召開聯合記者

會，讓中央聽見我們的聲音。另外，保安林地解編的

部份也是新吉村村民非常期待的事情，這後續是否有

可能轉為綠能專區？麻煩主任秘書提供相關資料。 

 

109年 8月 27日   

韓主席青山：關於連署書的內容為撤銷農委會在麥寮地區劃設得設

置綠能設施範圍的部份，再請各代表看是否有需要修

改之處，一起把綠能專區的部份化為行動，建議鄉長

在公所舉辦聯合記者會，將我們的聲音藉由媒體發

出，再看後續是否動員至農委會表達我們的心聲，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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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專區撤銷。 

陳主任秘書東松：(國有保安林地專案報告，簡報檔案詳如附件)。 

雷代表忠儀：新吉村保安林地解編一案縣政府已先在議會暫停，綠

能專區問題要優先處理。 

韓主席青山：綠能專區已有連署書，也會籌備召開聯合記者會，現

在首要目標是解除農委會設置 1,132公頃的綠能專

區，目前並沒有要決議保安林地解編一案，但此案件

仍為進行式。 

許代表高源：保安林地若要解編不可牽涉和綠能有關的項目，且此

防風林稱為保健防風林，為了防治濁水溪的揚塵，要

解編的話要事先調查，避免後續產生揚塵問題。另外

針對 1,132公頃，請主秘解釋說明？ 

陳主任秘書東松：當初保安林地並沒有要和綠能專區畫上等號，而

是為了未來永續耕作的合法使用權，現在所有案件都

在監察院列管，林務局有責任做好護土保健。經濟部

能源局是針對國家的綠能政策，透過農委會對農地評

估，土地使用要顧慮到未來的發展狀況，此 1,132公

頃公所是站在這個立場，將實際上的前景反映給農委

會，農委會再轉給經濟部。 

韓主席青山：現在連署書已經在簽立了，後續將召開聯合記者會，

記者會結束後麻煩主秘安排後續的動作，到時若有需

要再聯合村長、代表，甚至村民們，盡快讓農委會針

對這個案件做回應。另外針對三盛村村民所簽的支持

函，高源代表仍有很大的質疑，這部份在代表會內說

我覺得效用不大，在不危害廠商商業的情況下，支持

函的字眼若有傷及麥寮鄉民權利的部份，是否應提出

修正？麻煩主秘邀約鄉長、代表、村長及廠商四方，

針對支持函的爭議安排會議提出解決之道，不要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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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村民間的衝突。 

許代表高源：針對這三百份支持函，我們要求公所向廠商收回，或

者是發文給廠商說明此支持函並不具任何效力。 

吳代表明宜：不論區域計畫內或區域計畫外，甚至在都市計畫以內，

公所都應具體了解地方上各大大小小的建設對地方的

整體影響，施厝大排以南的沙崙後電力升壓站是為了

配送未來 1,132公頃綠能專區的電力所設，已開發的

太陽能專區輸配電線需要挖到施厝大排，再配電至沙

崙後的升壓站，針對這些鄉道的開挖，請問目前鄉公

所的態度為何？ 

徐課長正杰：目前新申請的太陽能部份因為還有爭議，所以是暫緩

的尚未核准。 

吳代表明宜：那未來什麼情況之下鄉公所會核准？口湖鄉公所風力

發電配線地下埋設管線只往下一米，直接被口湖鄉公

所推翻，鄉長帶頭要求電力所有配線要挖深到十米，

並且需避開所有的市區道路。身為鄉公所，地方在做

整體開發的時候，要與時俱進，綠能雖然是中央政府

的政策，我們也不反對，但我們必須具備相關的經驗

或知識，而且要不斷地關切每一件在發展過程中，可

能未來會影響到人民生活安全的問題，我們並不反對

1,132,公頃，我們是反對它設置在農地的開發區。針

對綠電未來的配電管線，包括輸送電線，這都屬於高

壓輸電配線，我們在此要求工務課，希望鄉公所設置

一個配線電路需開挖道路的申請準則，而不是提出申

請就予以核准，隨意開挖，這會造成鄉民使用道路及

安全起居很大的問題，要在不影響鄉民生活及環境危

害的狀態下，才能准予開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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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課長正杰：我們會參考道路挖掘自治條例以及廠商提出的開挖計

畫。 

許代表高源：三盛原一號橋慈恩附近台電公司已有開挖埋設地下管

線，未來綠能公司若要申請開挖時，是否請公所要求

綠能公司向台電公司承租原有的地下管線，避免重複

挖掘道路。 

林副主席森敏：上次會期我有提出，開挖道路的後續動作不應只是

挖掘後的鋪設，而是未來不論幾年，業主需負責後續

的修復及維護，在此要求公所，只要在麥寮區域的道

路開挖都需和業主簽訂書面上的契約，在區域內不論

是太陽能造成的損失，或道路的修繕維護、魚塭損害、

農作損失等都應由業主負責，不應由公所承擔。 

林代表緯豐：中山路的路況問題一再反應卻遲未獲得回應，如有政

策考量至少需召開說明會和村長、村民解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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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專案報告資料：有關本鄉綠能專區設置規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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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專案報告資料： 

本鄉三盛村、新吉村農村基礎調查及產業發展模式之規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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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討論及臨時動議】 

編 號：第 1 號案     類 別：農  經 

提案人：吳代表明宜    附署人：許漢郎、林森敏、林緯豐、

韓青山、張俊生、林志隆、

許高源、林明秋、雷忠儀、

吳宗典 

案 由：要求農委會撤銷在本鄉所劃設之低地力農地可供變更為能

源專區範圍案，以符民意。  

說 明： 

一、 農委會於 109年 4月 21日農企字第 1090012428號函，

將麥寮鄉新吉中排及雷厝排水線以南、台 17 線以西、

大有支線及施厝寮大排溝以北、外環東路及中山路以東

範圍內農業用地面積約1,132公頃劃定為可供變更為能

源專區範圍，顯屬不當，應予撤銷。 

二、 查該區範圍包含本鄉施厝、橋頭、雷厝、新吉、三盛、

中興、沙崙後等約 2萬鄉民主要居住村落所在地域，面

積廣大幾近半個六輕工業區，如此大面積的開發案農委

會卻未經實地勘查，亦未召開說明會與居民進行溝通，

逕行將之劃設為低地力農地可供變更為能源專區，引發

民怨；且本鄉正處於人口穩定成長及工商業蓬勃發展的

階段，在極度缺乏各項建地、工業用地、校園用地等情

形下，卻還遭到劃設為綠能專區，這將對本鄉北區未來

發展產生嚴重的限制與阻礙。 

三、 雖然國家需要發展綠能，但百姓需要的生活環境更加重

要，懇請政府體恤民意，盡到保障人民生存權利的責任。 

辦 法：請鄉公所不得准許專區有關開發申請案，並轉呈農委會及

雲林縣政府。  

表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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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決方式：口頭。在場代表人數：11人。 

  贊成：11人。 

議 決：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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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第 2 號案     類 別：農  經 

提案人：吳代表明宜    附署人：吳宗典、許高源、林志隆 

案 由：要求鄉公所在一周內提出解編 1,132公頃綠能專區的方法。  

說 明： 

一、對於 105年 9月 18日，麥寮鄉公所自行以工業區的環

境汙染之慮，導致影響整鄉農、林、漁、牧業的產業

發展。 

二、109年 4月 21日農委會函述有麥寮鄉農地低地力變更做

綠能專區，影響麥寮鄉未來土地的整體規劃。 

三、處理方法前必須照會代表會。 

辦 法：請鄉公所辦理。  

表決情形： 

  表決方式：口頭。在場代表人數：11人。 

  贊成：11人。 

議 決：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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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第 3 號案     類 別：農  經 

提案人：許代表高源        附署人：吳明宜、林明秋、吳宗典 

案 由：要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取消所公告的「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內不利耕作得設置綠能設施之農業用地範圍」第 21 區部

分，以維護鄰近村民生活環境品質。 

說 明：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得設置綠能設施之第 21區範圍位

於雲林縣麥寮鄉中山段、海珍北路以西，由於貼近村莊部

落，僅僅間隔 6米寬之農路，對於綠能光電設施所產生的

熱氣排放及反光影響村民視線的光害問題，均無有效排除

之方案，十分不利村民生活作息，因攸關村民生活之權益，

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派員實地勘查後，將「嚴重地層下陷

地區內不利耕作得設置綠能設施之農業用地範圍」之第 21

區公告予以取消。 

辦 法：請鄉公所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辦理。 

表決情形： 

  表決方式：口頭。在場代表人數：11人。 

  贊成：11人。 

議 決：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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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大會議決案咨議情形及結果】 

提案人 
類

別 

編

號 
案 由 議 決 咨議情形 

代  表

吳明宜 

農 

經 
1 

要求農委會撤銷在本鄉所

劃設之低地力農地可供變

更為能源專區範圍案，以符

民意。 

照案通過 
主席報告 

無人異議 

代  表

吳明宜 

農 

經 
2 

要求鄉公所在一周內提出

解編 1,132 公頃綠能專區的

方法。 

照案通過 
主席報告 

無人異議 

代  表

許高源 

農 

經 
3 

要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取

消所公告的「嚴重地層下陷

地區內不利耕作得設置綠

能設施之農業用地範圍」第

21 區部分，以維護鄰近村民

生活環境品質。 

照案通過 
主席報告 

無人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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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一、雲林縣麥寮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7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實際) 

日 期 
星

期 

會

次 

議                      程 

上午 9時－12時 下午 2時－5時 

109年 

  08月 25日 
二 1 

一、代表報到 

二、開幕典禮 
三、預備會議 

109年 
  08月 26日 

三 2 

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宣讀會議紀錄 

二、專案報告與討論 
    (一)有關本鄉綠能專區設置規劃案。 

         (二)本鄉三盛村、新吉村農村基礎調

查及產業發展模式之規劃案。 

109年 

  08月 27日 
四 3 

一、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審查議案 

 (二)臨時動議。 
 (三)宣讀會議紀錄 

二、閉會。 

備註：請公所進行專案報告事項： 

      一、有關本鄉綠能專區設置規劃案。 

        (一)請公所報告本鄉 105年設置 4區綠能專區核定過程及現行進度。 

        (二)請公所報告 109年農委會劃設綠能專區設置過程及因應方式。 

      二、本鄉三盛村、新吉村農村基礎調查及產業發展模式之規劃案。 

            請公所報告其規劃目的及進行過程。 

      (請公所先行備妥相關資料以利進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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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表建議及要求事項： 

    許代表高源：要求公所去函告知綠能廠商，其在三盛村所取得

之「支持函」不具備任何效力。 

    林代表緯豐：請民政課提供關於六輕氣爆案各寺廟和建案的賠

償款賠償明細，以及所有領取賠償款的民眾名冊

和未領取的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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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麥寮鄉民代表會 

主 席 韓青山 

副主席 林森敏 

秘 書 顏瑞田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8 月 27 日 


